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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法对长江流域立法的启示和意义

胡德胜 1，孙睿恒 1，许胜晴 2

（1.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4；2. 西北大学法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推进，长江流域治理亟待法治化。由于调整对象、事项和目标方

面的相似性，国际水法的理论、原则、规则和实践对于长江流域立法具有重要且有益的参考价

值。长江流域立法面临着利益主体多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任务艰巨以及治理体制机制很

不合理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国际水法关于生态整体性路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以及流域治

理体制机制三个基本方面的理论、法律和指南以及实践，对于长江流域立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具有重要启示。其意义体现在：直接促进长江流域治理的法治化，间接推进中国流域立法与国

际水法之间的兼容性；直接示范国内其他流域，间接助推实现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战略。

关键词：长江；流域治理；流域立法；国际水法

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密切相关。基于水资源的流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事关人类

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中央顶层设计了长江经济带的“四带”建设目标[1,2]。然而，生态环境自然状

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健全的长江流域法律

制度提供规范指引和调整约束[3]。目前，我国已有许多与长江流域密切相关的中央和地方

立法文件[4]。然而，它们大都侧重某一（些）专门事项，缺乏流域整体性的综合考量，存

在比较严重的碎片化问题，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流域治理体系。这也是导致长江流域立

法面临着利益主体多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任务艰巨以及治理体制机制很不合理这三

个方面巨大挑战的关键因素。建立现代流域治理体系、加强流域治理能力，必须对长江

进行适当层次的流域立法，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5]。“长江保护法”已经进入

国家立法规划。关于长江流域立法的研究近两年来似成热点之势，涉及长江流域立法的

基本理念[6]、方法论[4]、涉水事权央地划分[7]、流域资源配置[8]等诸多方面。然而，已有研

究成果中尚缺乏借鉴国际法的研究。

一般而言，学者研究一国国内法时，特别是就某一（些）事项进行立法对策建议性

质的研究时，需要或者应该借鉴、参照或者考虑国际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由于

国家主权平等，国际水法的理论常常备受多视角和全方位的审视，规则和指南往往是经

过比较激烈的“斗争”的结果，实践中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国家

的意志，是组成国际社会之国家“公众参与”的结果。第二，国际学术团体和会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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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国际法相关领域的）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国际法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传播，尤其是

在二战结束以来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信息）时代，促使国际法的科学性和社会理

性不断增强。第三，该国国内立法应当遵从国际法；一是该国应当履行相关国际条约项

下的国家义务或者责任，二是该国国内法不得抵触习惯国际法。也就是说，国际法是研

究国内法不可或缺的视角之一，否则，研究的过程或者结果难免会具有片面性、缺乏科

学性。国际水法所体现的流域治理理论、规则和指南，常常不仅是主权国家参与治理实

践的反映，而且既是对同一时间时期内不同国家法律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横向比较研

究的结果，也是对不同发展阶段时期同一或者不同国家法律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纵向

比较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倡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

只有与国际法兼容并能够为国际社会认同、进而能够发展国际法的中国方案，才能产生

中国话语，彰显中国贡献。一体化流域管理业已成为当代国际水法演进的重要趋势。基

于全球水伙伴一体化水资源管理的定义 [9]，可以这样理解一体化流域管理（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1）流域视角的管理旨在以一种公平的方式，使经济和社会

福祉的综合成果最大化，并且不危及重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2）内容上是水量与水

质的统一并间接调整影响水量与水质的各项活动，涉及并促进以水资源为中心的各种资

源的协调开发和管理；（3）路径上强调公众参与，以对话磋商方式制定规划或者方案，

促进其有效实施[10]。“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一体化水资源管理）与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一体化流域管理）之间的最大共同之处是，将生

态系统保护放到最优先地位（之一）予以考虑。最大区别是，前者以水资源作为中心议

题，而后者则基于水资源（特别是其可再生能力）状况而对流域内生态保护、资源开发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事项进行一体化考量。

长江流域治理面临的上述三方面挑战，实质上是如何协调长江流域治理中不同种类

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同种类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他们（它们）相互之间的利益

以及利益配置程序及其参与配置的问题。有效而切实地应对这些挑战，形而上学的、一

刀切的、一对一的路径、方法或者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而是需要科学方法论指导下路

径、方法或者措施的集成性体系。在调整对象方面，关于跨国流域的国际水法与我国国

内跨行政区域流域立法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它们均需要处理复杂的（行政）

管辖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且面临着有效制度的构建问题[11]。

习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比较和历史的大视野[12]。考察国际水法的理论、

规则和指南以及实践的借鉴价值，有利于我国制定出来的长江流域立法采用科学的理论

和先进的技术，借鉴有益的经验和吸取惨痛的教训。然而，国内缺乏从国际水法的角度

研究国内流域管理立法（特别是长江流域立法）的学术成果。本文从国际水法中的生态

整体性路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以及善治结构三个方面，讨论国际水法对于我国通过长

江流域立法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借鉴价值。这一论证结构的逻辑考虑是，生态整体

性路径不仅是确保流域立法符合生态规律的自然科学基础，而且与流域立法所要求的整

体论相契合[4]；在以权利本位为基础、社会本位为目标的法治社会中，作为方法论原则的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体现了权利、义务以及相关利益配置中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以及需要遵

循的正当程序，是流域管理立法应该载现正义价值的要求[13]；法治的良法善治追求[14]，

要求善治结构在流域立法中发挥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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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及启示

1.1 国际水法的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

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决定于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系统性。人

类活动需要尊重它[15]。就流域而言，一体化管理适应了生物与河流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

联系和互动的客观状态[16]。随着用于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和工具的不断改进，这种

方法能够并且正在提供一种重要的手段，用来调和关于跨国河流、流域或者水道的多种

多样的、具有竞争性的复杂利益关系[17]。水资源和流域治理中的生态整体性路径，是指

水资源和流域治理活动，除非为了满足水人权——人类基本需求的需要，必须基于不破

坏生态系统特别是水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不减损其健康而进行。从许多国际组织和众

多国家关于跨界水资源政策、法律和实践做法中可以发现，国际水法的重点正在从纯粹

以领土和自然资源利用为重点，转向更注重生态系统的方法[18,19]。

1992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要求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维护或恢复生态系

统（第2条）。同年《21世纪议程》进一步明确了水资源特别是流域管理的生态系统整体

性路径（第18章）。1994年《多瑙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将生态系统的保育和

恢复作为合作目标的重要内容（第2条）。1997年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进一步要求

保护和保全国际水道的生态系统（第20条）。2000年《海牙部长宣言》认为水安全包括

对涉水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改善，所提保护水安全七项措施中有保护生态系统以及在衡

量水资源价值（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价值）的基础上对水资源进行管理。保护国际水道

及其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国家的一项义务[20]。

基于“流域”“生态完整性”“可持续利用”等关键术语，国际法协会2004年《关于

水资源法的柏林规则》构建了既适用于国际水法也可适用于国内水法的流域基（river ba-

sin-based）水资源法律规则体系。在第3条中它将“生态完整性”定义为“水和其他（自

然）资源足以保证水生环境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完整性的自然条件”。关于水资源管理国

际法原则的第二章中，第5条提出联合管理原则，倡导对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其他相关

水资源以一种统一而综合的方法进行管理；第6条则明确提出一体化管理原则。在关于

保护水生环境的第二章中，第22条“生态完整性”建议流域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维护

水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1.2 对长江流域立法的启示

长江流域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包括饮用水源安全、水环境

质量和水生态破坏等。上游部分支流水能资源的开发导致河道断流，严重损害河流生态

系统，生态流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长江中下游干流不时发生非法

采砂和岸线占用问题，自然岸线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因外来物种入侵以及工程建设对

栖息地的损害而面临严重威胁[1]。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造成

很大减损。国家2018年审计结果显示[21]：长江评价河长的16.1%全年期劣于 III类水质，

5个重要湖泊的水质2017年仍为 IV类及以下。长江流域立法需要解决好相关问题，破解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已经成为国际水法当代理论和规范体系的基础。例如，保障生

态环境用水是国际法规定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措施加以保障的义务之一[22]。从流

域水空间管理这一较新的科学视角来看，也要求流域立法立足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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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进行[23]。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及其有关州省关于大湖区流域保护政策法律的演变和实

施，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的成功。美国6个州和加拿大2个省签订的

《1985年大湖区宪章》是最早明确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的国际水法文件之一；它明

确承认维护生态系统的环境平衡是其重要目标，并就相关具体措施作出了规定，而且实

施效果明显[24]。对于澳大利亚涉及5个州（地区）、拥有16个国际重要湿地的墨累—达令

流域，根据联邦政府与各州（地区）达成的《水资源行动计划》以及与流域各州（地

区）所签订《墨累—达令流域协议》的授权，联邦议会于2007年制定了《就墨累—达令

流域水资源管理作出规定，就涉水国家利益其他事宜和水资料以及有关目的作出规定的

法律》（简称《2007年水法》）。该法以保护墨累—达令流域为主要目标，要求流域内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必须尊重环境的整体性。而环境的整体性在该法中实质上就是指

生态整体性，因为根据该法第4条中的定义，“环境财产”（Environmental Assets）包括依

水生态系统（Water-Dependent Ecosystem）、生态服务以及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区域。为了

贯彻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长江流域立法不仅需要借鉴，而且应当根据义务采用国

际水法中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的相关有益经验或者规定，并将之运用于长江流域治理的

立法之中。基于长江流域自然资源可再生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考虑开发利用现

状，本文认为，长江流域立法应该明确以下内容，从而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第

一，承认维护长江流域平衡的生态系统及其整体性是长江流域水资源的重要而且不可缺

少的用途之一；第二，明确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是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本方

法；第三，以水为主线，将长江流域内水资源管理与其他自然资源管理进行一体化的管

理；第四，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对开发利用现状及其影响的科学评估，对长江流域

内不同的子流域或者地区采取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2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及启示

2.1 国际水法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绝对领土主权主义和绝对领土完整主义是早期国际水法中两种对立的、绝对或者过

度强调国家主权或领土完整的实践性立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客观性催生了早期的共

同资源/利益理论以及当代仍然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和国际实践的限制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

理论。当代的利益共同体理论以流域整体性为依据，以公平合理地分享水资源开发利用

惠益为内容，将流域视为相关国家的共同资源/利益，其具有鲜明的理想性[25]。在理想和

现实之间，国际水法理论推出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

tion），并将之不断发展[26]。该原则的程序性和方法性属性，有望让它成为促使利益共同

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走向现实的桥梁。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萌芽是国际法学会1961

年《关于国际非海洋水域利用的决议》。它在承认沿岸国享有利用境内跨界河流的权利的

同时，要求它们公平合理地行使这种权利。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正式诞生的标志，是国际法协会 1966年《赫尔辛基规则》。之所

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第一，它建议在确定公平合理的分享份额时考虑所有相关因

素，对有关因素进行了非穷尽式的列举、对如何确定每项因素的重要性规定了方法（即

每一因素的重要性需要在与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时确定，因而各种因素仅具有相对的而非

绝对的重要性）（第5条）。第二，它承认流域各国享有公平合理分享国际河流惠益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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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第4条）。第三，它否认了任一利用的固有优先性，并规定了合理利用、既有利用以

及未来利用之间的关系（第7、第8条）。关于如何衡量或者评价一项利用是否具有公平

合理性，《赫尔辛基规则》以非穷尽的方式列举了11项应该考虑的因素。公平合理原则

一经诞生，就对国际水法的法律文件和非法律文件产生了重大影响。下面以它对当代两

大面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国际水法条约为例进行讨论。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要求缔约国公平合理地利用跨界水体，并特别注意其跨

界特征和跨界影响（第2条第2款第3项）。欧洲经济委员会《公约实施指南》这一解释

和实施手册的文件，呼吁在处理对环境的多样组成部分的不利影响时，采取一种综合性

的路径，并将公平利用与不造成重大损害规则、合作原则视为该公约的三大同等重要的

规范基石[27]。很明显，它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国际水道法公约》尽管存在四大严重缺陷[28]，其缔约国不多而且缺少国际水道大国

的参与，但是它所发展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或者赞同。《国际水道法公约》发展了《赫尔辛基规则》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第一，它将“Reasonable and Equitable Share in the Beneficial Uses”表述

予以提炼，发展为“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并且得到了广泛认同。第

二，在水资源管理方式方面，它强调节约与保护相结合。第三，它对影响公平合理利用

的因素和情况进行了合理调整。不过，两者在下列两个方面却是基本相同的：（1）每项

影响因素都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而仅仅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相互比较中所具有的相对重

要性，并且在比较重要性之后还需要在整体上对水道利用进行评估。（2）在各种使用之

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都排除了任一利用具有某种固有的优先地位。

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视角，《柏林规则》进一步发展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为了实现

最佳的以及可持续的利用并从中获益，它要求流域国在开发和利用流域水资源的同时，

不仅应该考虑其他流域国的利益，还应该充分保护水资源（第12条）。在列举公平合理

利用所需考虑的因素时，《柏林规则》明确列举了“拟议利用或者既有利用的可持续性”

以及“对环境危害的最小化”这两项要求。

2.2 对长江流域立法的启示

由于长江流域内和长江经济带内不同自然区域或者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自然状况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样，一方面，各地对流域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诉求既

存在不同，也存在竞争。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相同和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

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政策法律的执行力度和标准之间都存在差异[29]。国家2018年审计

结果显示的长江流域无序和乱序开发、利用而导致的破坏性结果表明，利益的多样性和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需要长江流域立法协调好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

间、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干流支流之间、不同支流之间的利益。

在跨界流域特别是较大流域和大流域内，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干流支流之

间、不同支流之间的自然状况、水资源所支撑的自然资源可再生能力、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水平和特征特色，生态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往往存在一定的乃至

较大、巨大的差异。在跨界水资源管理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巨大挑战，需要科

学、全面、正确地理解可持续发展原则[30]。国际水法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提出和发展以

及判断公平合理利用的因素的列举，是应对这项挑战的具有方法论价值的重大措施。在

1997年《国际水道法公约》的起草过程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明确指出：可以发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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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利用原则已经是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20]。澳大利亚对于涵盖

16个国际重要湿地的州际墨累—达令流域，巴西对国际河流巴拉那河支流的Alto Tietê流

域，波兰对国际水道奥得河支支流的Warta流域，西班牙对国际河流Guadiana流域在其

境内的部分，在实施一体化流域管理的过程中，注重让来自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流支

流、不同支流的诸多利益相关者罗列其认为影响公平合理利用的各种事实和因素，进而

通过权力下放、磋商和平衡，来实现流域内包括水资源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的公平合理

利用[31]。有学者认为，研究我国流域管理体制机制，也需要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建

立和谐社会的视角出发[32]。本文认为，对于长江流域这一我国最大流域、世界第三大流

域治理的立法，需要也应该确保基于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包括水资源在内的生态环境

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因此，在长江流域立法中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公平合理利用

原则或者将其精髓予以采纳，结合长江流域的实际情况，非穷尽地列举影响公平合理利

用的有关因素，为各层级、各领域的决策和参与提供方法论上的法律根据，对于实现长

江流域人与自然之间、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干流支流之间、不同支流之间的

和谐、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3 国际流域管理机构及启示

3.1 国际水法的国际流域管理机构

跨界流域内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种类的多样、利益内容的复杂关联、相同或者不

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实现流域管理的善治。以组织机构作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是实现

流域善治的必要基础和重要保障。因国际或者跨界河流、流域的某一（些）事项而建立

有关国际机构管理的历史非常悠久。当代，世界上比较普遍采用的水资源管理路径是流

域管理，流域管理机构达数百之多[33]。由于流域的自然整体性和资源的自然关联性与人

为划定的国家边界、行政区域边界往往并不一致，生态化的整体性流域治理更需要建立

有效的组织机构来协调各方的利益和行动[34]。关于国际跨界流域组织或者管理机构的设

置，Schmeier[35]提出了一个有效性评估标准体系，并从制度设计因素的角度对提升流域

管理组织效能的方式予以说明（表1）。

3.2 莱茵河流域的实践和《柏林规则》的发展与倡导

在国际流域管理机构建立和运行的实践方面，莱茵河流域是良好的事例之一。最具

代表性的国际水法学术文献《柏林规则》，基于对实践和国际法律文件的总结，发展了国

际流域管理机构的理论，提出了倡导性意见。

3.2.1 莱茵河流域的国际流域管理机构

莱茵河流域的国际流域管理机构主要是下面将要介绍的三个。它们的成立时间跨

十八、十九两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水法上国际流域机构方面的发展历史，

其运行实践为国际水法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可以追溯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现行法律基础是修改于1868

年10月的《莱茵河航行修订公约》，成员国有德比法荷瑞5个国家。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

莱茵河及其支流的航行自由，维持统一的法律制度，管理莱茵河沿岸的航行。其全体会

议是决策机构，它下设预算、经济、法律等10个专门委员会和警务章程、检查章程等15

个工作团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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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可以追溯到1950年，目前的法律基础是1999年4月《莱茵河

公约》，成员有瑞法德卢荷5个国家以及欧洲共同体。根据公约第8条的规定，委员会的

主要任务包括：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出决策；向成员提交年度的工作报告；向公众通报莱

茵河状况及其工作成果；组织和开展莱茵河生态系统调研，提出流域管理等方面的建

议，评估行动计划的有效性等。该国际委员会的机构包括大会、协调委员会、常设和有

任期的工作小组和专家小组以及战略小组[37]。

莱茵河流域水文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自治国际委员会，于1970年根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建议而成立。成员国有瑞奥德法卢荷 6 个国家。委员会由成员国常驻代表

（协调员）和秘书处组成。它的使命和任务主要包括：通过联合研究，数据、方法和资料

交换，研发标准化的程序，以及出版水文领域的丛书，来拓展莱茵河流域的水文知识；

通过信息系统（如水文实践地理信息系统）和模型（如水资源管理模型，莱茵河警报模

型）的创设、管理和供应，为跨界问题的解决方案作出贡献[38]。

3.2.2《柏林规则》的发展和倡导

分析《国际水道法公约》的规定，国际流域管理机构应该拥有和履行的职责可以分

为10类[39]。国际法协会考察诸多国际水法文件（特别是《国际水道法公约》）关于或者

涉及流域管理（机构）规定的实施情况，总结已往所制定的涉水学术文件关于或者涉及

流域管理（机构）条款的采用情况，分析有关学术文献讨论情况，对国际流域管理机构

理论予以发展，并在《柏林规则》中提出了倡导性规定。第64条至第67条分别就国际流

域联合管理机构的建立、最低要求、遵约审查和费用分摊事宜作出了规定。

关于国际流域联合管理机构的建立，第64条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流域国可以建

立一个综合性的、全流域范围的联合管理机构，也可以建立某一（些）领域或者部分流

域范围的其他联合管理机构。关于遵约审查，第66条建议流域国就其遵约情况以及执行

表1 流域管理组织效能的提升

Table 1 Improvement of effectiveness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制度设计因素

成员构成

功能范围

法律基础

组织结构

财政

决策机制

数据和信息管理

监督

争端解决

外部参与

提升流域管理组织效能的方式

流域内所有国家都参与到流域管理组织的治理活动之中

流域管理组织的职能范围涵盖所有主要的集体行动事宜

（1）水法原则：遵循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公平与可持续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以及

事先通知等原则

（2）法制化与制度化水平：具有法律人格以及更高法制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

（1）组织实体：流域管理组织的制度设计具有充分的差异化

（2）秘书处地位：流域管理组织的秘书处具有明确的管理和执行职责

（1）成本分担：足够的财政资源是流域管理组织的效率保证

（2）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流域管理组织能够获得发展伙伴的经济援助

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的决策机制

流域内信息和数据以规范化和集中化的方式进行交换

监督流域国的行为，从而确保其遵守制度规则的机制

制度化、明确规定的而且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1）公众参与：流域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

（2）学术界参与：学术界能够为流域治理活动贡献知识

（3）其他机构合作：流域管理组织的活动能够与流域内其他区域性机构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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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管理机构机制的情况，进行定期审查。关于费用分摊，第67条建议，因收集和交换

相关信息以及其他联合行动而发生的费用，分摊的基础是考量获得的经济利益、获得的

环境利益以及支付能力；一国境内就应另一国请求根据协定所建设特定工程的费用，由

该另一国承担。下面重点讨论关于联合管理机构的最低要求和遵约审查的内容。

关于联合管理机构的最低要求，第65条第1款建议，综合性的、全流域范围的联合

管理机构应该至少拥有如下三项权力：对其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进行协调和集中管理的

权力；为了进行经常性观测和控制，建立一个网络的权力；为全流域或其重要部分，建

立水质目标或者标准的权力。第2款建议，作为联合管理机构法律基础的协议，应该就

联合管理机构的下列 7项事宜作出明确规定：目标和目的，性质和组成，形式和期限，

法律地位，活动范围，功能和权力，以及经费和资金安排。

3.3 对长江流域立法的启示

目前，跨行政区域的流域范围的长江管理机构，管理职能较为单一，在调整全流域

开发利用管理方面的权限有限，既难以发挥类似于国外由专家组成的流域决策机构或者

咨询机构的长处，也不能体现当代善治理念下流域委员会应该由各利益相关方代表作为

委员组成的流域决策或者咨询机构的要求。最新研究表明，长江流域管理权不仅事权重

叠问题相当严重[4]，而且存在事权脱节、导致推诿的现象和问题。这种状况对于跨行政区

域的长江流域治理来说，一方面，过多的分部门管理带来的行政效率降低和职能冲突进

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的流域开发利用和管理使得流域治理更加复杂化，

不能反映不同地方在具体治理措施和监管要求上的巨大差异[40]，因为不同行政区域的协

调需要更为切实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的设置[29]。对于涉及事项广泛、影响区域和人口众

多的长江流域治理而言，部门式立法模式难以承担统筹流域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任务，

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克服“九龙治水”的弊端是长江流域立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

此，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建议[4,13]。

《国际水道法公约》以及作为国际水法学术研究集大成的《柏林规则》告诉我们：第

一，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经由生态整体性路径，实现公平合理利用，需要综合

性的、全流域范围的联合管理机构；第二，全流域性的一体化管理，既需要统一标准下

的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统一的宏观规划、统一的平台和机制、统一的基本决策和审

查，更需要利益相关各方的参与、向其分权；第三，全流域范围的联合管理机构需要拥

有基本的权力，既是流域自然资源各种基础资料数据的提供者，又是产生科学决策的平

台和机制，还是全流域实施各项决策、规则和标准情况、效果的审查者和监督者。从国

外流域管理的典型案例来看，莱茵河流域存在有三个领域的国际流域管理机构，其运行

实践表明：（1）流域管理需要分工，需要专业领域的工作机构和咨询专家工作机构；

（2）不过，尽管它们各自运行良好，有许多做法值得借鉴，但是它们并不能有效地从全

流域的高度在所有领域内实施一体化的管理。与莱茵河流域不同，澳大利亚在墨累—达

令流域管理方面不断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根据《2007年水法》建立的墨累—

达令流域管理局是具体负责该流域水资源规划和统一监督的唯一机构，基本上拥有《柏

林规则》所建议的流域管理机构职能，在该流域治理中处于核心和主导性的地位，至今

运转非常成功[41]。长江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很不合理的状况以及导致的诸多问题，要求在

制定长江流域法律的过程中重构流域治理体制机制。为了科学地扬“九龙治水”之长、

避“九龙治水”之短，就不仅要求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还需要既借鉴他人的经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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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他人的教训。本文认为，服务于全流域性的一体化管理，在健全的流域治理体制机

制中，未来的“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地位上应该居于基础性、核心性和主导性；性质上

应该以服务性、协调性、平台性为主；基本权力上需要包括全流域性规划、决策、规则

和标准的组织拟定权、实施监督权。

4 结论

文明因生态而兴衰，生态基于水而生存。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不仅事关长江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事关我国的经济安全、资源安全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的成败。然而，长江流域和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广阔，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状况具有多样性，社会关系涉及事项复杂，制定综合性流域立法面临着诸多巨大挑战；

尤其表现在利益主体多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任务艰巨、治理体制机制很不合理等三

个方面。围绕以水资源为中心的各种资源的协调开发和管理，实现长江流域或者长江经

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法律予以保驾护航[42]。综合性的长江流域立法是实现

长江流域有效治理的法治基础和保障。健全的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应该是管理、参与、市

场、合作、协商、补偿、保障、责任、监督、考核、纠纷解决等多个机制构成的严密逻

辑体系，并且是体制合理和运转协调的有机整体[43]。2003年《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发展报

告》认为：既要实现与水密切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也要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承认生态

系统价值和生态服务，进行公众参与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性利用[44]。

落实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战略，要求“法治中国”具有世

界意义[45]。一方面，这要求中国法律体系具有能够与国际法律体系相兼容的基础，即两

者“能够在和谐或者协调一致的状态中共存或者运行，彼此的核心规则或者制度之间不

存在冲突”[46]。另一方面，这要求中国法律体系在某一（些）方面或者领域在兼容性基

础上相较于已有国际法更具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以及广泛可接受性，进而能够引领

或者发展国际法。由于长江流域所处背景的特殊性，虽然其立法在相应制度的确立和实

施方面与国际水法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是国际水法在跨界流域治理方面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价值，其理论、原则、方法和机制设计为长江流域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

验。学习并根据或者借鉴国际水法的有关规定，在长江流域立法中明确规定有关内容和

措施，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路径；借鉴国际水法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在长江流域立法

中予以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或者将其精髓予以采纳，结合长江流

域的实际情况非穷尽地列举影响公平合理利用的有关因素；学习国际水法建立和运行国

际流域管理机构的要求，在长江流域立法中重构长江流域治理体制机制，让未来的“长

江流域管理机构”在健全的流域治理体制机制中居于基础性、核心性和主导性的地位，

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者消除“九龙治水”的弊端。长江流域立法和国际水法之间具有辩证

关系。对于长江流域立法从国际水法对于长江流域立法启示的角度来说，这些既对于实

现长江流域人类与自然之间、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干流支流之间、不同支流之

间的和谐、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的法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又

有利于实现中国流域立法与国际水法之间的兼容性。就与国际法兼容的长江流域立法的

国际意义而言，对于通过中国实践来科学地验证和发展国际水法的生态系统整体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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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以及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致谢：感谢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志仁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重庆大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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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from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d its values to
the legislation o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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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 depend on ecosystems, and the birth and existence

of ecosystems are based on wate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the largest river basin in China,

and has important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Belts" (a global influential inland river economic belt,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lt with East- Middle- West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en belt with all- round promotion along coast- river- border, and a pioneer

demonstration bel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iver basin

governance system fo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under the rule of law. Due to similarities of the

objects, items and targets that are adjusted, the theories, principles, rul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re of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legislation o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legislation on the Basin faces three key challenges, i.e., i) an

arduous task to protect its eco-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i) multi- stakeholders, and, iii) a

very unreasonabl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theories, rul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on ecological integrity path, principle of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river basin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 are helpful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he inspirations from these theories, rul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ell us that, the legislation on the Basin should, (i) define the relevant

content clearly, so as to reflect the ecologically integrated path; (ii) recognize the principle of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transplant it to a certain extent or absorb its essence,

and enumerate in a non-exhaustive way that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iii) let the proposed "Yangtz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play a basic,

core and dominant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system of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Their significant valu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Basin,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hina's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above three basic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through China's practice so as to set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domestic river basins, as well as promot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at strategy of China's

endeavor to b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contributor and lead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Yangtze River; river basin governance;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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